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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申請費用 開立須知 工作天 

甲種診斷書 2500元/份 
1.專供訴訟用。 

2.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當天 

乙種診斷書 
中文 100元/份 

英文 200元/份 

1.供一般證明或保險理賠。 

2.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2.1申請英文診斷書，本人請加附護照影本 

中文：當天 

英文：3天 

出生證明書 

(中/英文) 

1.中文 130元/份 

2.英文 200元/份 

1.申請出生證明書檢附證件： 

1.1補發中文出生證明書 :請檢附新生兒中文出生證明或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1.2英文出生證明書 :請加附父母及新生兒護照影本和新

生兒中文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2.申請英文出生證明書 

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8:00AM~4:00PM 

3.申請地點:本院六樓護理站 

當天 

 

死亡證明書 

(中/英文) 
中(英)文 260元/份 

1.申請死亡證明書檢附證件： 

1.1中文死亡證明書 :請檢附病人亡者身份證正本或戶口

名簿；補(加)發病人死亡證明書請檢附全戶戶籍謄本或除

戶戶籍謄本。 

1.2英文死亡證明書 :請加附護照影本 

中文：當天 

英文：3天 

體格檢查證書 150元/份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當天 

醫療費用證明 100元/份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當天 

就醫證明書 50元/份 
1.供請假或就醫證明用。 

2.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當天 

兵役用診斷證明

書 
500元/份 

1.供兵役請假或證明用。 

2.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3天 

勞保殘廢或失能

診斷書 
500元/份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4天 

勞工傷病診斷書 100元/份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4天 

重大傷病診斷證

明書 
100元/份 

1.由醫師評估病情，符合健保規定時開立申請。 

2.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天至 3天 

(中/英文)收據補

發 

10元/影本 

50元/副本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1申請英文收據，本人請加附護照影本 
當天 

保險病歷查卷費  保險公司函文至病歷室，請洽分機 2781為您服務。  

病歷摘要 

(中/英文) 

中文 650元/份 

英文 200元/份 

1.申請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2申請地點：一樓批價櫃檯並填寫『病歷資料影印申請書』

申請辦理。 

3.申請受理時間： 

週一～週五：09:00AM~4:30PM 

國定假日及例假日暫停受理 

中文：7天 

英文：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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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申請費用 開立須知 工作天 

病歷複製行政費 

病歷複製申請，每次收

取病歷複製行政費 NT$ 

200元： 

1.病歷紙本影印每頁

NT$ 5元(雙面影印計兩

頁) 

 

2.放射或核醫影像光碟 

 

2.1單筆光碟$200元/ 

 

2.2傳統放射影像實體

片每張NT$ 200元。 

3.檢驗報告 5元/頁 

4.病歷影印 5元/頁 

1.檢附證件：請參閱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說明 

1.1取件請加附收據及領件人身份證明文件 

2. 病歷複製取件地點&時間： 

2.1病歷紙本影印： 

a.地點：1樓批價櫃檯。 

b.取件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8:00AM~9:00PM；週六：8:00AM~12:00AM。   

2.2放射檢查影像複製光碟(片)： 

a.地點： 一樓放射診斷科 1號櫃檯 

b. 取件服務時間： 

週一～週五：8:30AM~8:30PM；週六：8:30AM~12:30AM。   

2.3病歷或影像複製，恕無提供郵寄服務 

3.病歷複製申請服務： 

當您無法確認病歷複製的項目日期需與醫護人員討論，請

利用經門診方式與您的醫師討論，以便為您準備合適的病

歷複製資料。 

4.本院目前已實施電子病歷，範圍包括：骨質密度掃描檢

查、一般 X光檢查、超音波檢查、電腦斷層攝影檢查報告。 

5.病歷複製若遇有任何問題，請洽 1樓批價櫃檯(分機

2904或 2905)為您服務。 

1.病歷影

印需 3個

工作天 

(不含六.

日) 

2.整本病

歷需七個

工作天(不

含六.日) 

3.工作天

含申請日 

申請就醫文件注意事項： 

1.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證明文件不屬健保給付範圍之內，須自行繳納。 

2.非因疾病就診開立診斷書或影印病歷者，須以自費就診開立 

3.各項診斷書需於醫療完成後方可開立，故記載當次住院事實各項診斷書所需工作天將以出院日次日起算。 

4.申請人暨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4.1病人本人申請：申請時，請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  

4.2民法 20歲以下未成年病人：由法定代理人申請，請出示  

a.法定代理人證明文件：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b.病人國民身份證正本或戶口名簿 

4.3委託他人申請：請出示  

a.病人(法定代理人)委託書、病人(法定代理人)及被委託人之雙方身分證正本。 

   b.已過世病人：限由配偶或三等親直系血親申請，申請時請出示:申請人國民身份證正本 和病人除戶證明(戶   

   籍謄本)。 

5. 申請方式及取件地點： 

5.1經門診申請：申請人可於門診當日，直接向主治醫師提出申請，由申請當日門診診間取件。  

5.2住院中申請：申請人可於住院時，直接向主責醫護人員提出申請，由申請當日或出院日病房取件。  

5.3由 1樓批價櫃檯申請，由１樓批價櫃檯取件 


